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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教函〔2018〕43号 

答复类型：A 

 
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
第 1161号建议的答复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陈国栋代表: 

您提出的《关于大力办好我市学前教育的建议》收悉，现将

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一、我市学前教育概况 

   “十八大”以来，我市市、县两级政府高度重视学前教育改革与

发展，围绕国家、省、市政府提出的目标任务，把学前教育纳入

向人民群众承诺的“民生工程”之一，学前教育呈现前所未有的发

展生机，学前教育基本形成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公民办并举的

发展体制。 

资源扩充方面。五年间，全市新改扩建幼儿园 105所，建筑

面积 43.7万平方米，完成投资 10.6亿元，新增学位 3.8万个。学

前教育第二期三年行动计划全面完成，学前教育质量得到整体提

升。目前，我市有独立幼儿园 1503 所，其中公办 281 所，集体

办 240所，民办幼儿园 982所（其中普惠性民办园 448所）；小

学附设学前班 550个点。在园幼儿数 38.43万人，近 50%幼儿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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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办性质幼儿园就读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出台普惠性民办

园购买服务方案，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 71.7%。 

经费保障方面。全市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从 2013年的 4.08亿

元增长到 2017年 8.38亿元，增长超过 1倍；财政性教育经费占

教育经费总投入的比重从 2013年的 4%增长到 2017年的 5.6%。

根据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《泉州市“十三五”教育事业发

展专项规划》精神，逐年提高公办性质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

拨付标准，到 2018 年不低于 200 元，仅此一项今年全市财政经

费投入增加 3500万元。 

    师资储备方面。一是多种渠道补充师资。通过新任教师公开

招聘、专项公开招聘以及在人员规模控制数内继续招聘编外合同

教师等方式合理补充师资。2017年全市共计通过公开招聘、专项

考核、遴选优秀教师、调动等方式补充教师 4439 名。其中市直

2017 年出台编外合同教师管理办法并招聘首批编外合同编外合

同教师 90人。2018年拟继续招收招聘学前编外合同教师 82人，

丰泽区、晋江市、南安市、安溪县、泉州台商投资区也出台编外

合同教师管理办法，明确编外合同教师的招聘程序、人事代理、

合同签订、工资及“五险一金”办理、岗位聘任、聘后管理等事项。

二是注重幼儿师资源头培养。开展幼教专业免费师范男生专项培

养，自 2015年起，共签约培养幼教专业免费师范男生 30人，2018

年 1月组织泉州市首届专科层次免费师范毕业生双选会，组织市

直和县（市、区）幼儿园和免费师范生通过双向选择，确定就业

意向。同时，在教师招聘中，对于有意投身幼教事业的研究生学

历应聘对象，允许先行聘用，并在聘用后一年内取得教师资格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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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存在问题 

我局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，按照《泉州市第三期学前教

育行动计划（2017-2020 年）》要求，开展扩大学前教育资源的

相关调研活动。我市尚存在着如您提出的入园难、新区开发和小

区建设配套幼儿园仍有不足的问题。 

   （一）公办学前教育资源依然短缺。目前，中心市区公办园

占中心市区幼儿园总数的比例不足 20%，可提供学位数约 8000

个，占在园幼儿总数的 21.99%。部分公办园存在大班额现象，远

远超过国家规定的小班 25 人、中班 30 人、大班 35 人的规定要

求，群众入公办园的愿望远远不能给予满足。 

   （二）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投入比重仍然偏低。历年来，各级

政府能够将学前教育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，新增教育经费向学

前教育有所倾斜，逐步提高预算内学前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

例。但是学前教育的财政经费投入比重仍然偏低。学前教育公共

经费分配不均的问题比较突出，财政投入分配过于单一。目前财

政经费主要用于公办幼儿教师工资与少数公办园园舍建设，集体

办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财政经费投入较少。 

三、下阶段工作计划 

   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“办好学前教育，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

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”精神，进一步推进学前教育持续健康发展，

我们将做好以下几项工作。 

一是规划引领，合理布局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按照“以县为

主”的学前教育发展体制要求，结合本区域城镇化建设进程和学龄

前儿童数量分布情况，按照城镇服务人口 1万人、农村服务人口

3 千～6 千人设置 1 所幼儿园的原则，统筹推进幼儿园建设，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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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确定幼儿园发展数量和区域布局，并以乡镇（街道）为单位，

对幼儿园（包括城市和农村、公办和民办幼儿园）的布点建设作

出具体规划。每个县至少建有 1所县级公办实验幼儿园，经济发

达及人口密集的乡镇（街道）有 2所以上独立设置的公办中心园。

因人口较少未设独立幼儿园或小学附设班的建制村，要按照“服务

半径 1.5公里”的原则，采取大村独办、小村联办等形式，逐步实

现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网络全覆盖。逐步减少“大园额”、“大班额”

现象。 

二是项目管理，加快建设。 2016① 年“建设公办幼儿园 15所”

列入省、市为民办实事项目，建设面积近 6万平方米，新增学位

0.6万个； 2017② 年实施“省级幼儿园建设工程包”30所（含省、

市为民办实事项目），建成后增加学位 1万个；③2018年新改扩

建幼儿园 70所（含省、市为民办实事项目），建设规模 28.9万平

方米，项目建成后新增学位 1.7万个。 

三是盘活资源，改造办园。目前中心市区有办公用房闲置，

而幼儿园园舍又严重不足。挖掘利用符合条件的闲置资源用于举

办幼儿园是双赢的办法。但由于存在资产用途变更难度大、审批

流程多等问题，实施极为困难。2010年泉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和泉

州市教育局联合发的《泉州市开展中小学幼儿园消防安全专项整

治实施方案》（泉公消〔2010〕88号）通知中对于《幼儿园基本

安全条件》明确指出“幼儿园应设在建筑的首层至三层，不应设在

工业厂房、仓储等非民用建筑内”。对于盘活机关、企事业单位闲

置的资源改造为幼儿园的建议，我们也将指导鲤城、丰泽、洛江

教育局做好相关配合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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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小区配建，及时移交。按照《关于印发加快推进城镇幼

儿园和城镇义务教育学校建设工作意见的通知》（闽教发〔2018〕

7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住宅小区配套学前教育设施规划管理

的指导意见》（闽建规〔2011〕11号）精神，建立教育等部门参

与的住宅小区规划、建设、验收制度，新建小区配套幼儿园要同

步规划设计、同步施工建设、同时竣工验收备案。小区配套幼儿

园建成后，用于举办公办园或普惠性民办园。2018年底前，教育

等部门联合组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督导对本地 2011 年 7 月以

后出让土地的小区配套幼儿园的建设和建成后移交情况进行检

查。对在“土地出让合同”内明确规定无偿移交教育部门，用于举

办公办幼儿园或普惠性民办幼儿园，工程验收合格备案后，开发

建设单位将配套幼儿园按属地原则移交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教育部

门；已私有化和挪作他用的配建幼儿园要由属地政府在 2020 年

之前完成回收并移交。 

   五是财政支持，发展普惠。各级教育部门将协同财政部门抓

紧出台生均公用经费拨付标准，推进市、县建立幼儿园生均拨款

机制，将拨付标准纳入财政预算，确保学前教育年生均公用经费

财政拨付标准到 2018年不低于 200元，到 2020年不低于 500元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要出台普惠性民办园政府购买服务实施方案，

对扶持对象、认定程序、成本核算、收费管理、日常监管、奖补

政策和退出机制等作出具体规定，对办园规范、质量合格，保育

教育费不超过当地同级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的 2倍以内的民办园

进行奖补和扶持，向社会提供有质量的普惠性服务。2018年市教

育部门专项安排“学前教育补短板”专项资金 2000万元，其中就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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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对示范普惠性民办幼儿园、集体幼儿园和小学附设学前班提高

持证教师工资待遇，采取以奖代补形式给予奖补；争取到上级资

金 4400 余万元，对普惠性幼儿园购买服务开展得比较好的地区

进行奖补。 

    感谢您对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。 

 

分管领导：陈永洁 

经办人员：林远聪     

联系电话：0595-22772013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教育局 

2018年 5月 25日 

 

 

    抄送：市人大人事代表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 


